
教大導師楊善錦魂斷南美「火車墳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續有
港人聖誕節外遊發生嚴重意外。繼警
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李志恒聖誕節
當日（25日）在日本遇上車禍致頸部
受傷下身麻痹，再有教育大學一名資
深教員楊善錦，平安夜（24日）在南
美玻利維亞著名景點「火車墳場」遊
覽時，失足由火車上墮地，頭部重
創，送院證實不治。
楊的家人已前往當地善後，入境處
目前正透過中國駐玻利維亞國大使館
協助將遺體運回本港。
客死異鄉的楊善錦（65歲），是銘
基書院第一屆畢業生，於港大修讀歷
史系後加入教育學院工作，生前曾任
職該校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部門的系
主任及學生宿舍舍監，退休後仍熱心
教育，繼續擔任該系兼職導師。
教育大學對楊的突然離世深表難
過，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中華基
督會銘基書院指楊是該校校友校董，

校友會亦在facebook貼文，對楊的離
世深感悲痛，願他安息及家人節哀順
變。勝景遊發言人證實楊是其團友，
但基於客戶私隱，拒絕透露詳情。
認識楊善錦逾20年的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對楊猝然離世，感到震驚
和難過。
他指自己1995年入職教育學院時，

楊已是系主任，是教院資深教員，相
信不少現職教師都曾是他的學生。他
又指，楊平日身體健康，熱愛遠足，
經常與好友組團行山。

登車妻拍照 楊5米高墮地
據悉，楊善錦與妻是趁聖誕節假期

參加勝景遊南美旅行團，至本周一
（24日）平安夜中午12時許，到達玻
利維亞烏尤尼的著明景點「火車墳
場」遊覽期間，楊登上一輛火車時，
突失去平衡從5米高的車廂上墮落地
面，當場頭部重傷，經送當地醫院搶

救無效，證實不治。
據當地報章報道指，法醫的初步報

告顯示死者死因由頭部嚴重受傷所
致，另又引述當地一名調查事件的警
方官員指「當時他（楊）的妻子正在
拍照，死者失去平衡倒地……」據悉
事發後，楊妻已向中國駐玻利維亞國
大使館尋求協助，希望盡快將遺體運

送回港，其家人亦已前往當地善後。
香港入境事務處回應指，在接獲有

關求助後，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及中國駐玻利維亞國大使館
跟進事件，並按死者家屬意願提供可
行的協助。入境處將繼續與死者家
屬、公署及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積
極跟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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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30萬無影 找換店涉走數
事主七度報警無果 記者上門追問職員避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市面上不少找換店以「高匯率」、「免匯

費」及「快速匯款」等賣點作招徠，吸引急需匯款到內地的市民採用其服

務。工聯會最近接獲一名苦主求助，今年10月初經深水埗一間找換店匯款

30萬港元予內地親人，至今仍未收到相關款項，找換店僅稱內地戶口遭凍

結，拒絕將款項歸還，但相關找換店的多間分店昨日仍然照常營業，並繼

續提供匯款服務，記者曾致電該涉事找換店查詢匯款服務詳情，職員聲稱

兩小時內便可成功匯款，而且金額不限，其後當記者問及有關事件時即避

而不談。

事主彭小姐昨日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
明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她表示，居於

內地的姊姊急需金錢支付首期，故在同事推
薦下，於10月7日在深水埗一間找換店匯
款。
她說，由於該店匯率高，較經由銀行匯款
節省4,000元，加上該店設有多間分店，門
市亦貼上「香港海關」字樣，令她不虞有
詐，立刻在該舖匯款30萬港元，即人民幣
265,500元到姐姐的內地戶口。她強調，過程
中職員沒有提及任何風險，匯款後亦取得收
據證明。

至今兩個月 事主走投無路
她續說，當時為星期日，職員聲稱在翌日
下午3時成功匯款，豈料翌日姊姊致電說沒
有收到匯款。彭小姐當時馬上致電找換店，
職員稱「老闆的內地戶口有問題，暫時凍結
未能匯款」，又聲言老闆正在「解決」事
件。彭小姐至今仍未收到相關款項，只求該
店原額歸還，「這筆錢是向朋友借的，對我
而言是龐大數目，我人工只得一萬元……現
在很大壓力，走投無路，等於迫我去死。」
為了討回款項，彭小姐曾多次到找換店當
面對質，惟職員僅將責任推到老闆身上，稱
「我打份工，你要問我老闆。」彭亦曾向該
公司發律師信，又七度報警求助，並分別向
海關及消委會求助不果（見另稿）。
協助事主的何啟明表示，本港不少找換店
均利用條例的灰色地帶，提供匯款服務，有
機會牴觸內地有關個人外匯管理的法例，令
相關戶口被凍結，工聯會過去一年接獲4宗

至5宗與找換店匯款相關的求助個案。不
過，他認為是次事件較過去「更差」，因為
事主姊姊的內地戶口並沒有被凍結，現時僅
找換店東主自稱遭「凍結」，故事件或涉詐
騙，「如果筆款項沒有離開香港，找換店理
應全數歸還。」

何啟明：有錢開分店無錢還款
涉事的找換店位於深水埗，公司網頁及宣

傳單張均標榜「特快匯款」及「匯價特
高」，分店數目更由10月的4間增至6間。
彭小姐相信，即使找換店其中一個戶口被凍
結，仍有其他戶口可以正常匯款，又質疑為
何「有錢開分店，卻無錢還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該找換店查詢匯款服

務詳情，職員直言有匯款服務，稱「正常兩
小時內成功匯款」，金額不限。其後記者到
該找換店訪察，門市仍然照常營業，惟兩名
職員均躲於門後，拒絕回應事件是否屬實，
僅搖頭並着記者離開，其間更多次拿出手機
反拍記者。此外，門市的當眼處有貼上由香
港海關發出的「經營金融服務的牌照」。

網民曾批遲匯款「正黑店」
翻查該公司的facebook專頁，有市民在今
年7月給予一星的最低評分，並留言道：
「正黑店，匯款遲遲未發出！」
何啟明引述消息指，海關已在本月收到涉事

找換店3宗投訴，事主均指控找換店收款後沒
有匯錢。他呼籲市民不要經由找換店匯款，並
批評海關接到投訴兩個多月以來，並未有採取
任何行動，或導致該找換店「食過返尋味」。

有市民表
示遭找換店
走數，但報

警卻不獲受理，警方昨日回應
稱，深水埗警署於10月12日接獲
一名43歲姓彭女子報案，指她早
前透過深水埗一找換店匯款約30
萬港元往一內地銀行戶口，找換
店職員其後聲稱該筆款項被內地
機關凍結，報案人因而未能取回
款項。警方經初步了解後，將案
件列為糾紛。
警方表示，對市民的報案，皆
會嚴肅及認真處理，並會根據案
情及證據，以不偏不倚及專業的
態度，作出適當跟進行動。
海關就指，根據打擊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任何欲經
營匯款及/或貨幣兌換服務的人
士，必須向海關關長申領金錢服
務經營者牌照。金錢服務經營者

須遵守條例規則經營金錢服務，
包括需符合客戶盡職審查規定，
以識別及核實客戶的身份並備存
交易紀錄。
而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商戶如

在交易過程中，遺漏或隱藏重要
資料，或以不明確、難以理解、
含糊或不適時的方式提供重要資
料，因而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一
般消費者作出某項交易決定，有
關商戶可能會觸犯誤導性遺漏的
罪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屬嚴重
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
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海關表示，會跟進任何懷疑涉

及違反相關法例的個案。海關已
接獲相關舉報，並正跟進調查個
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海關昨日傍晚已聯絡事主，
將錄取口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警列糾紛 海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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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不少找換店均設有匯
款服務，惟根據香港法例，找
換店的業務範圍限於在香港進

行外幣兌換。是次苦主彭小姐曾就事件七度報
警，又向海關舉報均無果。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
啟明批評目前發牌制度存在漏洞及灰色地帶，各
政府部門互相推搪，令市民求助無門。
彭小姐昨日在記者會上憶述，自己由10月12日
起曾多次報警求助，惟警方認為該找換店仍在營
業，店東並無走佬，故無法當作詐騙案處理，只
建議她循法律途徑申索。她並向海關及消委會投
訴，但至今未見有任何行動。

促海關收回找換店牌照
她續指，海關近日稱會以商品說明條例中「不
當接受付款」調查及處理個案，惟前日再致電海
關查詢時，海關卻回覆她說：「沒有證據，所以
未能繼續跟進。」何啟明質疑彭小姐有清晰的匯
款收據，為何海關仍指沒有證據。他促請香港海
關盡快採取行動，收回找換店牌照，避免更多無
辜市民受害，並批評海關一直歎慢板。
何啟明又指出，早前曾與發牌予找換店的海關

部門「金錢服裝業監理科」聯絡，惟對方聲言牌
照僅監管金錢找換業務，如檢視大額交易紀錄，
而該部門亦曾表示發出牌照不能確保其服務和經
營，僅以《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所發而已。他直指，發牌部門無法監管是「完全
不能接受」。
他認為，事件反映多個政府部門的法例過時，

並促海關、警方等多個部門應着手調查，而非以
敷衍卸責的態度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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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何啟明
（右）陪同苦
主 召 開 記 者
會。

■找換店聲稱
其在內地戶口
遭凍結，但仍
提供匯款服
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珈琋攝

前年2月農曆年間旺角暴
動事件，包括「本土民主前
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美
國隊長」容偉業等4人，被
控參與暴動、襲警、煽惑非

法集結、及非法集結等共7宗罪，案件昨於高等法院續
審。有辯方律師質疑警員缺乏人群管理訓練，當晚警員
應幫襯無牌小販「與民同樂」。高級警司莫慶榮不同意
辯方律師觀點，認為機動部隊有足夠相關人群管理訓
練，並強調警方所關注的是公眾秩序及安全，而非「與
民同樂」，警隊亦絕不容許警員幫襯無牌小販。
被告容偉業的大律師指出，當晚警方處理行動失

當，現場除有激動的示威者外，尚夾雜有記者及純粹幫
襯小販的觀光客，但警方機動部隊缺乏相關人群管理訓
練，除未有將示威者與觀光客分隔，亦不懂「與民同
樂」，與觀光客一齊幫襯小販。若定性當晚集會是為促
進社會、康樂及文化目的而進行，則不會構成《公安條
例》所指的「集結」，毋須預先向警方申請批准。

相信有人干犯非法集結
高級警司莫慶榮不同意辯方律師觀點，認為機動部

隊有足夠相關人群管理訓練，並強調警方所關注的是公
眾秩序及安全，而非「與民同樂」，警隊亦絕不容許警
員幫襯無牌小販。莫指當時現場集結群眾超過50人，
包括穿有藍色衛衣的「本民前」成員、有戴口罩蒙面的
群眾，有指罵及推撞警員的激動者，故有理由相信當時
有人已干犯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當晚警方將廣播高台推入砵蘭街，莫慶榮指目的是想

以循序漸進方式勸喻人群返回行人路。辯方播放現場錄
影片段，指當時警方反應過激，有警員揮舞警棍，有市
民被警員推跌，莫警司亦向市民喝令「唔好行埋嚟」。
辯方指莫警司當時情緒高漲及緊張，以錯誤方法指

揮下屬，皆因警隊當晚以引人注目方式將高台推入砵蘭
街，才令現場秩序大亂，其後警隊即退往山東街。辯方
批評警隊此舉是「攞火水救火」。
莫警司對辯方的質疑及批評一概不同意。法官亦提

醒辯方要留意盤問方向，因陪審團並非裁定警方行動是
否出錯，而是裁定針對各被告的指控是否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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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3個
月前曾發生懷疑黑幫內訌斬人報復、
連燒26車的將軍澳景林邨停車場，前
晚又再發生疑涉同一黑幫的斬人及縱
火燒車案。一名身材健碩，染金色頭
髮的男子取車時，突遭 3名刀手伏
擊，當場身中多刀浴血倒地，送院搶
救後情況危殆。至於刀手逞兇後用作
逃走的私家車，事後被棄附近衛奕信
徑燒毀。警方惟恐再掀新一輪腥風血

雨，案件已由反三合會行動組接手調
查，暫時無人被捕。
被斬傷命危男子姓馮（35歲），送

院時手、腳、腹及背部均有刀傷，但
仍清醒。至於3名涉案男刀手，年齡
介乎20歲至30歲，身高約1.65米至
1.7米，案發時身穿深色衣物。
前晚近11時許，馮獨自到將軍澳景

林邨停車場3樓取車時，突撲出3名戴
口罩，分持牛肉刀的男子，不由分說

向其揮刀。馮手無寸鐵，突圍逃走，
惟至1樓時被刀手追上狂斬，當場身
中多刀浴血倒地。刀手逞兇後，迅速
登上一輛接應私家車逃去。

案發後10分鐘接應車焚毀
未幾，警員接報到場，將傷者急送伊
利沙伯醫院搶救，情況危殆，需留醫深
切治療病房。而案發後僅約10分鐘，
警方又接報一輛私家車在附近衛奕信徑
第三段近翠琳路起火，消防員到場將火
撲熄，惟私家車已燒成廢鐵，車旁更留
有一個疑曾盛載易燃液體的膠桶，消防

認為火警起因有可疑。
警方經調查，相信被焚私家車與斬

人案有關，刀手傷人後將用作逃走的
私家車棄於上址縱火企圖毀滅證據。
在斬人案現場，警員其後於3樓地

上檢獲相信是刀手留下的簇新刀套，
另又在 2樓檢獲事主遺下的一對拖
鞋，以及在1樓位置發現一灘血迹和
一把染血牛肉刀。
消息指，遇伏受傷男子有黑幫

「新×安」背景，斬人動機不排除與
今年9月區內另一宗黑幫同門內訌演
變成的斬人及燒車案有關。

取車遇伏挨斬「金毛男」浴血命危

▶▶楊善錦熱楊善錦熱
愛遠足愛遠足。。

▲▲不少到不少到「「火車墳場火車墳場」」遊覽的遊覽的
遊客遊客，，會站在車頂會站在車頂「「打卡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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